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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特殊教育行政概況問卷 
 

特教伙伴，您好！ 

在國科會的推動和補助下，本研究小組繼國內「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和「臺灣高等教育

資料庫」之後，正進行「特殊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之建置」（NSC 96-2420-H-003-003-MY3）研究。我

們除了建立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及其家庭、學校教育等長期追蹤的個案資料外，更預計收集特

殊教育重要指標下的全國性資料，期望研究結果可提供政策制訂參考，使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品質有

更突破性的發展。 

承各縣(市)教育局(處)特教承辦人員的協助，本研究已於本（96）學年順利進行對學校及家長的

個案資料調查工作。至於本份問卷，則是為調查全國特殊教育實施的情形，仍須請貴縣(市)特教承

辦人員協助填寫。問卷填寫說明如下： 

1. 請由最熟悉貴縣(市)特殊教育業務的承辦人員填答。可一人填答，或多人共同討論後填寫。凡

參與填寫問卷者，均請填寫領據。 

2. 本問卷包括「特教行政組織與運作」、「特教經費分配與運作」、「身心障礙教育服務人口」和

「身心障礙教育服務措施」等四部分題目。  

3. 問卷題目有單選、複選和填空三種形式。請注意：複選題在題後會標示「可複選」；未標明者，

則為單選題。勾選答案時，請在適合的選項前的內打勾，如。若答案沒出現在選項裏，請

勾選「其他」，然後說明在    內。至於填空題，請在   或表格內之空格填入答案。 

4. 請不必填寫第 26、27、28、29、31、38題。本研究小組將從全國特教通報網資料分析而得，

並於日後將數據提供給各縣(市)。 

5. 為求瞭解各縣(市)特教行政與實施的情形，請務必正確填寫精確數據，且不遺漏任何一題。如

果有題目中的數據是您(們)實在無法填寫的，還請特別註明。 

煩請耐心填寫問卷，並在兩星期內填妥問卷，以回郵信封寄回填妥之問卷及領據。如果您對本

研究或本問卷有任何疑問，請聯繫本計畫助理吳壁如小姐（聯絡電話：02-23564905 分機 205）。非常

感謝您的大力協助和參與！ 

敬祝  大安 

 

「特殊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計畫主持人王天苗教授敬上 

2008 年 6 月 6 日 

 

縣(市)名稱：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填寫人職稱：□1.科(課)長   □2.股長   □3.科(課)員 □4.借調教師   □5.其他(請說明)            



96 學年度 

 

2 

 

第一部分 特教行政組織與運作 

1. 貴縣(市)教育局(處)主要承辦特教業務的專責單位是：                    科(課) 

2. 貴局(處)專責單位除負責特教業務外，還負責哪些其他業務？（可複選） 

□1.幼教   □2.訓導(學生事務)   □3.輔導   □4.其他(請說明)                                            

3. 貴局(處)特教專責單位內，除科(課)長以外的專職人員配置情形： 

(1)負責特教業務共        人：正式編制人員        人，借調老師        人，約聘(僱)人員       

人，替代役        人，其他(請說明)                           ，        人 

(2)辦理其他業務共        人 

4. 貴局(處)特教專責單位內負責特教業務正式編制人員的專業資歷：（註：人員包括科(課)長在內） 

(1)具特教專業背景者        人 

(2)具相關專業背景者（如教育、心理、輔導、社工等）         人 

(3)其他(請說明)                            ，         人 

5. 除上述專責單位外，貴局(處)內還有哪些單位處理特教業務？ 

□無   □有(請說明)                                                                                     

6. 除貴局(處)內專責單位人員外，還有哪些專職人力協助辦理特教業務？ 

(1)鑑輔會：         人 

(2)特教資源中心：          人 

(3)其他(請說明)                         ：           人 

                         ：           人 

                         ：           人 

7. 近兩年來，貴縣(市)特殊教育的重要政策方向為何？（可複選） 

□1.保障入學機會(零拒絕) □2.就近就學   □3.適性安置 □4.及早發現 

□5.學前特教 □6.融合教育  □7.專業合作    □8.家長參與  

□9.轉銜  □10.教學支援系統 □11.教師素質    □12.其他(請說明)                      

8. 近兩年來，貴縣(市)推動學前階段特教工作的重點項目：（請勾選最主要的五項） 

□1.充實特教行政組織 □2.規畫設立特教班級  □3.教師人力調整或甄選 

□4.特幼兒鑑定安置 □5.辦理特教通報(含轉銜通報) □6.改善幼稚園特教教學設備 

□7.辦理特教巡迴輔導 □8.提供特幼兒教育補助費 □9.辦理特教相關專業服務 

□10.提供教育輔助器材 □11.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 □12.核定助理人員 

□13.推動親職教育 □14.辦理特教研習 □15.辦理特教訪視及輔導 

□16.辦理學前特教評鑑 □17.辦理特教宣導 □18.出版教材或資源手冊 

□19.彙整業務執行成果 □20.提供行政諮詢或協調 □21.修訂特教相關法規 

□22.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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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整體而言，貴縣(市)推動學前階段特教工作有沒有困難？ 

□1.沒有困難（請跳答第 11 題）    □2.有困難 

10. 貴縣(市)推動學前階段特教工作的困難有哪些？（請依 1-5 順序標出五項，最困難者為 1，次者為 2...以此類推） 

□1.承辦人力不足 □2.承辦人變動率高 

□3.經費不足 □4.法規依據缺乏或不完備 

□5.幅員廣，資源不均 □6.合格學前特教教師不足 

□7.普通教師特教知能不足 □8.特教教師專業素質不足 

□9.特教相關專業人力不足 □10.縣(市)行政主管不太支持特教 

□11.縣(市)各局處或單位間溝通協調困難 □12.園所行政主管不太支持特教 

□13.利益團體(如民代、家長等)干涉太多 □14.中央相關措施不符合地方需求 

□15.與私立園所或機構協調困難 □16.特教以外工作負擔大 

□17.其他(請說明)                                                                                         

11. 近兩年，貴縣(市)推動國中小階段特教工作的重點項目：（請勾選最主要的五項） 

□1.充實特教行政組織 □2.規畫設立特教班級 □3.教師人力調整或甄選 

□4.特教學生鑑定安置 □5.辦理特教通報(含轉銜通報) □6.改善特教教學設備 

□7.辦理特教巡迴輔導 □8.提供獎助學金或教育補助費 □9.辦理特教相關專業服務 

□10.提供教育輔助器材 □11.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 □12.核定助理人員 

□13.提供交通服務 □14.身障學生課後輔導 □15.在家教育或床邊教學 

□16.辦理身障生十二年就學安置 □17.推動親職教育 □18.辦理特教研習 

□19.辦理特教訪視及輔導 □20.辦理特教評鑑 □21.辦理特教宣導 

□22.出版教材或資源手冊 □23.彙整業務執行成果 □24.提供行政諮詢或協調 

□25.修訂特教相關法規 □26.其他(請說明)                                                                      

12. 整體而言，貴縣(市)推動國中小階段特教工作有沒有困難？ 

□1.沒有困難（請跳答第 14 題）     □2.有困難 

13. 貴縣(市)推動國中小特教工作的困難有哪些？（請依 1-5 順序標出五項，最困難者為 1，次者為 2…以此類推） 

□1.承辦人力不足 □2.承辦人變動率高    

□3.經費不足 □4.法規依據缺乏或不完備  

□5.幅員廣，資源不均 □6.合格特教教師不足 

□7.普通教師特教知能不足 □8.特教教師專業素質不足  

□9.特教相關專業人力不足 □10.縣(市)行政主管不太支持特教 

□11.縣(市)各局處或單位間溝通協調困難 □12.學校行政人員不太支持特教 

□13.利益團體(如民代、家長等)干涉太多 □14.中央相關措施不符合地方需求 

□15.特教以外工作負擔大 □16.其他(請說明)                                            

14. 近兩年來，貴縣(市)「特教諮詢委員會」對推動特教工作的幫助大嗎？ 

□1.幫助很大 □2.有幫助 □3.幫助不大 □4.沒有幫助 

15. 近兩年來，貴縣(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對推動特教工作的幫助大嗎？ 

□1.幫助很大 □2.有幫助 □3.幫助不大 □4.沒有幫助 

16. 整體來說，貴單位與其他局處室合作的情形如何？ 

□1.很好 □2.還可以 □3.不太好 □4.沒有合作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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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貴縣(市)如何瞭解和提升所屬學校辦理特教工作的績效？（可複選） 

□1.沒有特別做法 □2.特教輔導團到校輔導   □3.縣市特教承辦人到校視導  

□4.運用輔導區特教中心人員協助輔導   □5.辦理特教評鑑 □6.督學到校視導 

□7.檢視書面或通報資料 □8.定期調查特教實施情形 □9.辦理觀摩和經驗分享 

□10.其他(請說明)                                                                                         

18. 近兩年來，貴縣(市)辦理過哪些教育階段的特教評鑑？（可複選）(註：特教評鑑僅指「身心障礙教育」評鑑) 

□1.學前  □2.國小  □3.國中  □4.高中(職) 

19. 教育部特教行政績效評鑑對貴縣(市)推動特教工作的幫助大嗎？ 

□1.幫助很大 □2.有幫助 □3.幫助不大 □4.沒有幫助 

第二部分 特教經費分配與運作 

20. 本(96)年度，貴縣(市)編列的教育總經費及特殊教育總經費：（註：縣(市)編列之經費不含教育部補助款；

「特教總經費」含人事費在內） 

(1)教育總經費：               元 

(2)特教總經費：               元 

21. 本(96)年度，貴縣(市)編列之身心障礙教育經費的分配情形： 

(1)經常門經費：               元（其中，人事費              元、業務費及其他              元） 

(2)資本門經費：               元 

22. 本(96)年度，貴縣(市)特教經費中不同經費來源之金額：(此處「特教經費」不含人事費)  

(1)縣(市)編列之特教經費                    元 

(2)教育部補助之特教經費                   元 

(3)公益彩券盈餘分配經費                   元 

(4)其他來源(請說明)                           ，                  元 

23. 本(96)年度教育部補助貴縣(市)特教經費中，各項補助金額及經費不足之項目：  

項目 
補助金額 

（單位：元） 
經費不足項目 
（請在□打） 

(1)特教資源中心費用  □ 

(2)專業團隊專業人員及助理人員費用  □ 

(3)特教行政業務費  □ 

(4)巡迴輔導教師交通費  □ 

(5)教師特教專業知能研習經費  □ 

(6)特教學生鑑定安置輔導相關工作經費  □ 

(7)身障生交通車及交通服務經費  □ 

(8)新設學前身心障礙巡迴輔導班、資源班經費  □ 

(9)獎勵招收身心障礙兒童  □ 

(10)身心障礙兒童教育補助費  □ 

(11)鼓勵幼教教師在職進修特教專業知能機會  □ 

(12)鼓勵進用專任合格學前特教教師  □ 

(13)辦理學前特教方案  □ 

(14)私立特教學校改善師資經費  □ 

(15)加強非都市、非偏遠地帶學校特教資源經費  □ 

(16)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費  □ 

(17)身心障礙學生課後輔導經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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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去(95)年度，貴縣(市)編列的身心障礙教育經費中，有哪些項目經費不足？（可複選） 

□1.特教教師薪資 □2.教師助理員費用 

□3.鐘點助理人員費用 □4.特教相關專業服務費用 

□5.鑑輔會運作經費 □6.開辦特教班級費用 

□7.特教班級設備及業務費 □8.校園無障礙環境改善經費 

□9.教育輔助器材經費 □10.特教研習費用 

□11.特教活動費用(如宣導、親子活動等) □12.交通服務費用(含交通車費用、交通費補助)  

□13.在家教育代金 □14.身心障礙學生課後輔導費用  

□15.巡迴輔導教師交通費 □16.身心障礙學生獎助學金  

□17.特教資源中心運作經費 □18.其他(請說明)                                              

第三部分 身心障礙教育服務人口 

25. 本(96)學年度，貴縣(市)各教育階段、各年級的學生總人數：（單位：人數） 

 學前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小班 中班 大班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學生人數                

26. 貴縣(市)各教育階段、各年級之不同障礙類別和性別之身心障礙學生人數：（單位：人數）本題不需填答 

障礙別 
學前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小班 中班 大班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發展遲緩                               

智能障礙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語言障礙                               

肢體障礙                               

身體病弱                               

嚴重情障                               

學習障礙                               

多重障礙                               

自閉症                               

其他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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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貴縣(市)各教育階段來自弱勢家庭（低收入、原住民、新住民家庭）之身心障礙學生人數：（單位：

人數）（家庭類別可重複填寫）本題不需填答 

家庭別 
學前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小班 中班 大班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低收入家庭                

原住民家庭                

新住民家庭 

東南亞籍                

大陸籍                

其他國籍                

註 1：「低收入家庭」係指符合貴縣(市)規定之低收入戶標準，並經社會局列冊有案的家庭。 

註 2：「原住民家庭」係指父親或母親具有原住民身份，且於戶政事務所登記者。 

註 3：「新住民家庭」係指父親或母親為東南亞籍、大陸或其他國籍者。 

28. 貴縣(市)學前教育階段各種安置型態內之特殊幼兒人數：（單位：人數）本題不需填答 

年齡別 
安置型態 

三歲 四歲 五歲 六歲以上 

公立幼稚園普通班     

公立幼稚園普通班（巡迴輔導）     

公立幼稚園資源班     

公立幼稚園特教班     

私立幼稚園     

公立托兒所     

私立托兒所     

特教學校學前班     

早療中心或身障機構     

其他(請說明)                         

註 1：「特殊幼兒」係指：已領有身障手冊、醫院診斷證明或經鑑輔會鑑定為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者。 

註 2：「普通班」係指：在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但不包括巡迴輔導或資源班之幼兒。 

註 3：「普通班(巡迴輔導)」係指：就讀普通班，但接受巡迴輔導者。 

註 4：接受「資源班」特教服務的特殊幼兒人數，計入「資源班」欄內。 
註 5：「三歲」指 2003/9/1~2004/8/31 出生者；「四歲」指 2002/9/1~2003/8/31 出生者；「五歲」指

2001/9/1~2002/8/31 出生者；「六歲以上」指 2001/8/31 以前出生者。 

29. 貴縣(市)國民教育階段公私立學校各種安置型態內之身心障礙學生人數：(單位：人數)本題不需填答 

教育階段和年級 
 

安置型態  

國小 國中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公立 

普通班          
普通班(巡迴輔導)          

資源班          

特教班          

特教學校          

在家教育          

合計          

私立 

普通班(接受特殊教育服務）          

資源班          

特教班          

特教學校          

合計          

身障機構          

註 1：「普通班」係指：在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但不包括巡迴輔導或資源班之學生。 

註 2：「普通班(巡迴輔導)」係指：就讀普通班，但接受巡迴輔導者。 

註 3：「資源班」係指：就讀普通班，但部分時間到資源班上課者。 

註 4：「在家教育」係指接受在家教育老師之巡迴輔導者。 

註 5：「身障機構」係指：整天就讀於身障機構者，包括就讀身障機構之在家教育學生、學籍在公立學校但就讀身障

機構者。若上午或白天就讀學校，但下午或晚上在身障機構者，以在校就讀之情形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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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上(95)學年度，貴縣(市)國中應屆畢業身心障礙學生人數及畢業後情形： 

1.應屆畢業身障生人數：           人 

2.身障生畢業後情形： 

(1)就學           人 

(2)就業：□已就業    人   □需勞政安排就業     人   

□已安排參加職訓     人   □請協助安排職訓     人 

(3)就養：□安置於教養機構     人   □留置家中準備就學或就業     人   

□留置家中自行教養     人 

31. 本(96)學年度，全國公私立高中職各種安置型態之身心障礙學生人數：（單位：人數）本題不需填答 
               年級 

安置型態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公立 

普通班    

普通班(巡迴輔導)    

資源班    

特教班    

特教學校    

在家教育    

合計    

私立 

普通班(接受特殊教育服務）    

資源班    

特教班    

特教學校    

合計    

註 1：「普通班」係指：在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但不包括巡迴輔導或資源班之學生。 

註 2：「普通班(巡迴輔導)」係指：就讀普通班，但接受巡迴輔導者。 

註 3：「資源班」係指：就讀普通班，但部分時間到資源班上課者。 

32. 上(95)學年度，高中職應屆畢業身心障礙學生人數及畢業後情形： 

1.應屆畢業身障生人數：         人 

2.身障生畢業後情形： 

(1)就學       人 

(2)就業：□已就業    人   □需勞政安排就業    人   

□已安排參加職訓    人   □請協助安排職訓    人 

(3)就養：□安置於教養機構    人   □留置家中準備就學或就業    人   

□留置家中自行教養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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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身心障礙教育服務措施 

33. 本(96)學年度，貴縣(市)所屬各教育階段公私立學校或園所數：（單位：校數）（此題「學校」只指一般學

校而言，不包括特殊學校在內） 

教育階段 

學校類型 

學前 
國小 國中 高中 高職 

托兒所 幼稚園 

公立       

私立       

公辦民營       

合計       

註 1：「托兒所」數量請社會局提供。 

註 2：「幼稚園」包括縣(市)立幼稚園或國中小附設幼稚園，並計入學前階段。 

註 3：「國小」包括國小、「國民中小學」或「中小學」的小學部。 

註 4：「國中」包括國中、完全中學國中部、「國民中小學」或「中小學」的國中部。 

註 5：「高中」包括高中、完全中學高中部 

34. 本(96)學年度，貴縣(市)各教育階段所屬學校設有身心障礙特教班之學校數：（單位：校數）（註：1.此

題「學校」只指一般學校而言，不包括特殊學校在內；2.「身心障礙特教班」含特教班、資源班、巡迴輔導班） 

教育階段 

學校類型 

學前 
國小 國中 高中 高職 

托兒所 幼稚園 

公立    
 

 
 

私立    
 

 
 

公辦民營    
 

 
 

合計    
 

 
 

註 1：「托兒所」數量請社會局提供。 

註 2：「幼稚園」包括縣(市)立幼稚園或國中小附設幼稚園，並計入學前階段。 

註 3：「國小」包括國小、「國民中小學」或「中小學」的小學部。 

註 4：「國中」包括國中、完全中學國中部、「國民中小學」或「中小學」的國中部。 

註 5：「高中」包括高中、完全中學高中部 

35. 本(96)學年度，貴縣(市)國民教育階段公立學校設有特教班之比例：（設有特殊班公立學校或園所數 ÷ 總

公立學校數 × 100％） 

學前             % 

國小             % 

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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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本(96)學年度，貴縣(市)各教育階段所屬公私立學校辦理各種教育安置型態之班級數：（單位：班級數） 

教育階段 

安置型態別 

學前 國小 國中 高中 高職 

公立 私立 公立 私立 公立 私立 公立 私立 公立 私立 

普通學校           

-普通班           

-資源班           

-特教班           

-在家教育巡迴輔導班           

-各身心障礙別巡迴輔導班           

-床邊教學班           

特殊學校           

-特教班           

-普通班           

身障機構內設班           

其他(請說明)                            

合計           

註 1：「托兒所」數量請社會局提供 

註 2：「幼稚園」包括縣(市)立幼稚園或國中小附設幼稚園，並計入學前階段 

註 3：「國小」包括國小、「國民中小學」或「中小學」的小學部。 

註 4：「國中」包括國中、完全中學國中部、「國民中小學」或「中小學」的國中部。 

註 5：「高中」包括高中、完全中學高中部 

註 6：「特殊學校」之「特教班」包括巡迴輔導班、資源班在內。 

37. 本(96)學年度，貴縣(市)各教育階段辦理之特教班的平均師生比：（該類班學生總數 ÷ 該類班教師編制總

數；教師編制總數＝該類班數×該類班編制教師數） 

教育階段 

班別 

學前 

（師：生） 

國小 

（師：生） 

國中 

（師：生） 

高中職 

（師：生） 

資源班 1：     1：     1：     1：     

特教班 1：     1：     1：     1：     

38. 本(96)學年度，貴縣(市)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特教班之專任教師具有之教師資格情形：（單位：人數）

（註：「身心障礙特教班」含特教班、資源班、巡迴輔導班）本題不需填答 

教育階段    
正式教師 代理教師 

特教教師資格 只具普教教師資格 特教教師資格 只具普教教師資格 無教師資格 

學前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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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本(96)學年度，貴縣(市)學前及國中小階段專任巡迴輔導教師人數及輔導之身障學生人數：（單位：

人數） 

教育階段 
類別 

學前 國小 國中 

不分類巡迴輔導 
教師數    

學生數    

視障巡迴輔導 
教師數    

學生數    

聽障或聽語障巡迴輔導 
教師數    

學生數    

情障巡迴輔導 
教師數    

學生數    

自閉症巡迴輔導 
教師數    

學生數    

學障巡迴輔導 
教師數    

學生數    

病弱巡迴輔導(含床邊教學) 
教師數    

學生數    

在家教育巡迴輔導 
教師數    

學生數    

其他（請說明）                   
教師數    

學生數    

40. 本(96)學年度，貴縣(市)學前及國中小階段特教相關專業人員的人數：（單位：人數） 

專業別 
任職別 

物理治療師 職能治療師 語言治療師 心理師 社工師 聽力師 其他 

專任        

兼任        

合計        

註：心理師係指具有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資格者 

41. 本(96)學年度，貴縣(市)學前及國中小階段專任教師助理員的人數： 

(1)學前：                人 

(2)國小：                人 

(3)國中：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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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本(96)學年度，貴縣(市)學前及國中小身心障礙學生申請特教相關服務之人次、實際服務人次及服
務總時數之情形：（學生同時申請不同服務時，學生人數可重複計算） 

教育階段 
 
相關服務項目 

學前 國小 國中 

申請 
人次 

服務 
人次 

服務 
總時數 

申請 
人次 

服務 
人次 

服務 
總時數 

申請 
人次 

服務 
人次 

服務 
總時數 

物理治療          

職能治療          

語言治療          

心理治療          

社工服務          

鐘點助理人員          

教育輔助器材          

43. 貴縣(市)公告九十七學年度特殊幼兒優先入園的申請資格：（可複選） 

□1.沒有辦理優先入園   □2.設籍本縣(市)   □3.滿三歲至六歲  

□4.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5.有醫院診斷證明   □6.疑似發展遲緩者 

□7.其他(請說明)                                                                                          

44. 本(96)學年度，貴縣(市)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 3~5 歲幼兒人數及安置情形： 

(1)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幼兒人數：            人 

(2)上述幼兒安置於公立幼稚園或托兒所之人數：            人 

45. 本(96)學年度，貴縣(市)學前特殊幼兒安置會議中，議決哪些事項？（可複選） 

□1.障礙類別或特教資格 □2.就讀學校和班級型態  □3.普通班應減少之人數   

□4.特教相關專業服務 □5.教育輔助器材  □6.助理人員或其他人力協助  

□7.無障礙環境 □8.家庭支援服務 □9.特教巡迴輔導 

□10.其他(請說明)                                                                                                                

46. 本(96)學年度，貴縣(市)國中小身心障礙學生安置會議中，議決哪些事項？（可複選） 

□1.障礙類別或特教資格 □2.就讀學校和班級型態  □3.普通班應減少之人數  

□4.特教相關專業服務  □5.教育輔助器材  □6.助理人員或其他人力協助 

□7.無障礙環境 □8.家庭支援服務 □9.特教巡迴輔導 

□10.交通服務 □11.考試調整 □12.其他(請說明)                                        

47. 本(96)學年度，貴縣(市)辦理哪些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的課後輔導？（可複選） 

□1.國小 □2.國中   □3.國中小都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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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本(96)學年度，貴縣(市)適齡就讀小一之特殊幼兒申請暫緩入學的人數及同意人數： 

(1)申請          人 

(2)同意          人 

49. 本(96)學年度，貴縣(市)國中小應屆畢業身心障礙學生申請延長修業年限的人數及同意人數： 

(1)國小階段：申請           人，同意          人 

(2)國中階段：申請           人，同意          人 

50. 本(96)學年度，貴局(處)是否處理過身心障礙教育相關的申訴案件？（申訴案件包括電話或書面申訴者） 

□1.沒有（請跳答第 52 題）    □2.有 

51. 貴局(處)最常處理哪些申訴案件？（請最多勾選五項） 

□1.鑑定安置問題 □2.被拒絕入學  

□3.教師管教失當 □4.親師溝通問題  

□5.教師素質問題 □6.剝奪學生參與學習活動機會 

□7.未及時告知資訊 □8.未及時申請或提供服務(如輔具、補助費) 

□9.家長要求的服務被拒 □10.校園霸凌  

□11.學校處置失當(如懲處、意外傷害事件) □12.歧視  

□13.隱私權受損 □14.性騷擾 

□15.學校規定不合理 □16.其他(請說明)                                                

52. 本(96)學年度，貴縣(市)所屬國中小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技術施工編」無障礙設施規範的情形：
（請由全國特教通報網資料分析貴縣市之數據） 

教育階段 

法定設施 

國小 國中 

應設置數 未設置數 尚須改善數 應設置數 未設置數 尚須改善數 

室外引導通路       

坡道及扶手       

避難層出入口       

室內出入口       

樓梯、階段       

廁所及盥洗室       

 


